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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行政效率，建立文書處

理、稽催及檔案管理制度，特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文書處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文書處理作業，由秘書室文書組(以下簡稱文書組)負責總收、發

文及檔案管理。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均應設置登記桌，各類公文處理之

權責依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文書處理作業，含電子、紙本及傳真公文，自收文、登錄、分文、簽

辦、會辦、陳核、判行、發文及歸檔等。  

第四條 各單位承辦人簽辦公文，應依電子公文系統之作業方式辦理。  

第五條 承辦單位收文後，如認為非屬本單位主政之公文退分（退請總收發改

分）或移文（移業務主政單位），不得重覆改（退）分或移轉前已改

分或移轉過之單位，應即敘明理由建議陳核，凡訂有期限之公文及開

會通知單，其分文有疑義時，應即時持陳核定。  

第六條 凡以學校或校長署名之行文，由秘書室文書組發文；校內各單位間往

返之文書，由承辦人以 e-mail或公告方式辦理。  

第七條 機密文件、急要文件或附有價證券及貴重物品之公文，應由承辦人員

親自遞送。  

第八條 各類公文處理時限依下列規定：  

一、最速件：一日。  

二、速件：三日。  



三、普通件：六日。（未註明處理時限者，均視為普通件。）  

四、訂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五、來文案情繁複或特殊之案件，須經事先詳細研商，致必須展延辦理期

限者，普通件由一級主管核定，其餘均應陳請校長核准。  

第九條 公文處理時限之計算標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簽復（核）案件：自總收文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包括簽辦、會簽及

陳核時間），所需天數扣除例假、紀念日及節日，為實際天數。  

二、創稿案件：如係交辦，以交辦之日起算，直接辦稿者，以辦稿之日起

算，至發文之日止。  

第十條 公文之稽催管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單位承辦人員，應隨時掌控公文流向，避免案件逾時。  

二、為加強公文時效管制，除承辦人每次進入公文系統均會顯示逾限公文

提示外，每月再由文書組列印逾限公文清單提供單位主管瞭解公文積

壓逾期情形，並予催辦。  

三、公文逾期辦理，經稽催仍不積極結案或每月逾期公文五件以上者，視

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第十一條 各單位辦理結案之公文，應送秘書室文書組歸檔：歸檔後檔案之調

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單位結案之公文，送文書組歸檔前，應完成系統提供之分類號之填

寫。  

二、九十七年一月一日實施線上簽核後，公文之調閱，各承辦人得由公文



系統逕行查閱所承辦之公文。  

三、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各單位公文檔案之借調，應與本單位業

務有關者為限（如借調非本單位案件，需加會主辦單位主管同意）。

借調檔案須填調案單，以一案一單為原則，並經業務主管簽章後，送

文書組調取。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